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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司法鉴定/法庭科学认可发展的需要，根据司法鉴定/法庭科学发展现状和我国

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认可需求情况编制了本应用说明。 

    本应用说明编写中充分考虑了微量物证鉴定领域的如下特点： 

    1.案件保密对微量物证鉴定工作的要求。例如鉴定机构进入人员的控制以及分包等。 

    2.物证保全对微量物证鉴定工作的要求。例如委托受理中对有损检验的说明以及检材

/样本的拍照等。 

    3.鉴定机构检验仪器带到案件现场使用对仪器管理的要求。 

    4.专门为微量物证检验研制且国内目前还没有校准或检定程序的特种仪器的管理和

校准。 

5.微量物证鉴定不同于普通检验，鉴定对象分为样本和检材，且二者必须有效隔离。 

6.微量物证鉴定需要的标准物质可能无法从现有的标准物质提供部门得到，需采用自

制标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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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许多诉讼案件及事故、事件的调查中，要求对与案件或事故相关的某些物质进行鉴

定或比对，这些物质的种类非常多且能提供鉴定或比对的量特别微小，常见的有涂料、玻

璃、纤维、纸张、墨水、橡胶、油脂、化妆品、粘合剂、金属、木材、泥土、炸药、矿物

油或助燃剂、塑料等，在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中统称为微量物证或非生物微量物证。

本应用说明是根据微量物证鉴定的特点而对CNAS-CL08:2013《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

力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和具体解释，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本应用说明

编排顺序与CNAS-CL08:2013《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章节相对应，故

部分章节号不连续。 

本应用说明应与 CNAS-CL08:2013《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同时使用。

本应用说明替代 CNAS-CL29:201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微量物证检验领域

的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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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在微量物证鉴定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1.2 本应用说明适用于CNAS对所有从事微量物证鉴定领域鉴定活动的司法鉴定/法庭科学

机构的认可。 

2  引用标准、术语和定义 

2.1 引用标准 

    本应用说明主要参考和引用了CNAS-CL08:2013《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

则》的相关内容。 

2.2 术语和定义 

    本应用说明使用CNAS-CL08:2013《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则》中给出的

相关术语和定义。 

    考虑到微量物证鉴定专业的特殊性，故采用以下术语和定义来描述所检验的内容: 

    已知样品或样本：已知来源的样品。 

    未知样品或检材：需要通过检验对其种类和特性进行鉴定并判断其来源的样品，通常

是犯罪分子从案件现场带走或遗留在案件现场的物质。向鉴定机构送检的微量物证样品，

通常是两个或多个物体之间交换和转移的物质，这些物质一般非常微量，有的甚至用肉眼

不可见，在现场难以直接提取，只能将可能带有微量物质的物体整体或部分送检，该物体

也称为未知样品或检材。 

3  通用要求 

3.1 公正性 

3.2 保密性 

3.3 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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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要求 

4.1 组织 

4.2 管理体系 

4.3 文件控制 

4.4 委托受理 

4.4.1 对样品进行有损鉴定时，应预先告知委托单位（人）并得到委托单位（人）的书面

同意。对鉴定后剩余样品或样品提取物的保留时间或处置也应得到委托单位（人）的书面

同意。 

4.5 分包 

4.5.1 微量物证鉴定机构需要将工作分包时，应首先选择已经通过认可的司法鉴定/法庭科

学鉴定机构。需要向非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的实验室进行分包时，对分包方除技术能

力的要求外，还应同时考虑法律对物证鉴定公正性的规定和要求，例如与案件相关机构、

人员的回避。 

4.6 服务和供应品的采购 

4.6.2 鉴定机构应确保所购买的、影响鉴定结果的化学试剂，如助燃剂残留物、炸药残留

物等提取试剂能够满足鉴定要求，应通过检验手段确保试剂空白不对鉴定结果造成影响。 

4.7 服务客户 

4.7.1 对于鉴定机构内可能造成样品污染的区域，鉴定机构应限制送检人员进入。 

4.8 投诉 

4.9 不符合鉴定工作的控制 

4.10 改进 

4.11 纠正措施 

4.12 预防措施 

4.13 记录的控制 

4.13.2 技术记录 

4.13.2.1 鉴定机构应保持完整的仪器使用记录，该记录应包含充分的信息，如使用时间、

使用人、检验内容、仪器状态等，以便在可能时追溯仪器的状态及实施鉴定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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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内部审核 

4.15 管理评审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2 人员 

5.2.1 微量物证鉴定人应具有理化分析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依法取得本专业

鉴定资格。 

授权签字人应具有理化分析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依法取得本专业鉴定资格，并

具有5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应具有足够的理化或相关领域鉴

定工作经历（至少10年）。 

关键鉴定人员和结果评价人员应掌握测量不确定度评价的方法。 

5.2.4 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应接受有关化学安全和防护、救护知识的培训。 

5.3 设施和环境条件 

5.3.1.鉴定机构应制定并实施有关鉴定机构安全和人员健康的文件化程序并配备相应的安

全防护设施，如个人防护装备、烟雾报警器、洗眼装置及紧急喷淋装置、灭火器等。 

5.3.2 鉴定机构应确认检验设施和环境不对鉴定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对于有特殊要求的仪

器设备，例如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周围磁场和机械振动的要求、红外光谱仪对湿度的要求等，

鉴定机构应有相应的条件予以保证。 

5.3.3 鉴定机构对样品进行前处理时，必须对易发生转移和扩散的微量样品进行有效隔离，

如对可能含有汽油等易挥发的未知样品的处置和保存，应确保其不受已知汽油样品的污

染。 

5.3.5 鉴定机构应有安全处理、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措施及文件化程序，并应有安全处理、

处置有害废物的设施和作业指导书。 

5.4 鉴定方法及方法的确认 

5.4.1 总则 

如果因仪器设备种类、型号和操作条件的不同而对推荐（授权）方法进行改变时，应

进行方法的确认，同时制订相应作业指导书。 

5.4.2 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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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物证鉴定应尽量采用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已经发布的标准方法或国家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推荐（授权）使用的方法及技术规范，并应尽量选择对样品无损的鉴定方法。

当需要对同一样品用多种方法鉴定而样品量又较少时，应先进行无损鉴定，再进行有损鉴

定。 

5.4.3 非标准方法 

    如需分离、提取或制备送检的样品，鉴定机构采用的鉴定方法应包含样品分离、提取

或制备的详细要求。 

5.5 设备 

5.5.1 鉴定机构应具备鉴定所需要的分析仪器以及样品分离、处理和制备所需的必要设备。 

5.5.2 鉴定机构应制定所有分析仪器和测量器具的校准与核查计划，对于专门为微量物证

鉴定研制且没有法定校准或检定程序的特种仪器设备，鉴定机构应建立一套功能核查的方

法，并根据制造商的说明确定核查的程序和频次。对于校准或核查后的仪器设备，还应对

能否满足鉴定要求和相关的标准规范要求进行确认。 

5.5.4 鉴定机构配制的所有试剂应加贴标签，并根据适用情况标记成份、浓度、制备日期

和有效期等必要信息。 

5.5.6 对鉴定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设备，如色谱仪、光谱仪等，鉴定机构应制定设备维护

和保养程序。 

5.6 测量溯源性 

5.6.3 参考标准和标准物质（参考物质） 

5.6.3.1 参考标准 

5.6.3.2 标准物质（参考物质） 

微量物证鉴定中可能需要用到国家标准物质部门无法提供的标准物质或参考物质，鉴

定机构自行研制或使用其它物质作为标准物质进行仪器核查时，应对其可靠性进行确认。 

5.6.3.3 期间核查 

    鉴定机构进行标准物质核查时，应制定核查计划、核查方法，保存详细记录，进行结

果评价，保证其溯源性。 

5.7 抽样/取样 

5.7.4 当未知样品是物体之间相互转移的微量物质时，附着在检材上的外来物质可能不止

一种，应对所有的附着物进行分部位、分种类检验，并图示或拍照取样和检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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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检材/样本的处置 

5.8.2 微量物证鉴定中遇到的样本多数为附着在其它物体（载体）上的附着物，除样本外，

载体本身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物证价值。因此，在从载体上发现、分离提取样本之前，应对

检材全貌进行拍照。 

5.8.4 火药、炸药、汽油、稀料等危险品检材的保存和处置方法应符合国家对该类危险品

管理的相关规定。 

5.9 鉴定结果质量的保证 

5.9.1 获认可的领域应满足能力验证的频次要求，无法参加能力验证的鉴定对象，一个认

可周期内至少进行一次实验室间比对。 

鉴定机构应有内部质量控制计划，该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 

——在日常分析检验过程中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或次级标准物质进行结果核查； 

——由同一操作人员对保留样品进行重复检验； 

——由两个以上人员对保留样品进行重复检验； 

——使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同一样品进行检验； 

——参加能力验证或其他实验室间比对活动； 

——所有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结果均应详细记录并进行结果评价。 

5.10 鉴定文书 

5.10.3 鉴定文书的信息 

5.10.3.1 微量物证鉴定文书中应说明鉴定采用的技术方法以及所用仪器设备。 

5.10.3.2 微量物证鉴定文书中应附有样品或检材的全貌照片，必要时应附加取样部位或取

样情况的照片。 


